附件

关于职业学校面向本校学生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工作指引

一、评价机构实施范围
（一）评价机构的范围和条件。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批准正式设立、依法登记、具有招生资质的职业学校，满足以下相关条件的，均可申请备案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面向职业学校毕业学年学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评价机构以大专以上职业学校（包括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本科高职学院、职业本科）为主，重点发挥承担新型技师学院功能的高等职业学校的引领带动作用。开设贯通培养专业的中等职业学校，也可结合实际情况申报备案。
2.具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且学校生源稳定。
3.具有相关培训评价经验，且培训评价需求量较大。
4.设有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学生技能评价服务管理部门、符合相关评价项目要求的考核站点，配备与评价工作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专家团队及相应的考核场地、设施设备（含音视频监控设备）等。
5.具有完善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制度和质量管控措施，自愿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的监督检查。
6.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
（二）评价对象的范围。职业学校备案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的，经专业评估论证后，面向本校毕业学年学生，按照其培养层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对职业学校运作规范、成效显著且评价需求量较大的，可逐步面向全市其他职业学校毕业学年相关专业学生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
对贯通招生培养专业的职业学校学籍学生，在完成相应职业教育学制阶段教学计划后，可分别参加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三）评价项目的范围和等级。职业学校面向本校学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评价项目，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评价项目应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技能类职业（工种）以及后续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或备案的技能类职业（工种）（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除外）。
2.评价项目以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项目无法满足学生评价需求的职业（工种）以及职业学校“双证融通”人才培养改革方案涉及的职业（工种）为重点，逐步扩大覆盖面。
3.院校设有与评价项目相对应的专业。院校优势、骨干、重点专业可先行开展，逐步覆盖院校其他专业。
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专业培养层次，职业本科、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本科高职学院可开展高级工（三级）及以下等级的评价，中等职业学校可开展中级工（四级）及以下等级的评价。
二、评价依据、内容和方式
（一）评价依据。职业学校开展评价的职业（工种）已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应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执行；尚未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可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自主开发评价规范，按程序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后开展评价。
（二）评价内容和方式。职业学校按照“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岗位真实情景对接、学校评价与职业技能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围绕本市重大产业布局、重点领域发展，采取结果考核、过程考核等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对院校毕业学年学生开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
其中，结果考核鼓励采取“理论考试+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理论考试可单独组织，也可由本专业的考试成绩替代。过程考核鼓励探索“课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重构课程体系，实现专业课程和证书考核的有机融合。
三、备案流程
（一）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学校，向受市教委委托的相关职能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学校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有关材料要求另行通知。
（二）技术评估。市职鉴中心会同市教委相关职能部门组织技术评估，评估专家组采取文件审核、资料核验、专家论证、质询答辩、现场考察等方式，对申报院校是否具备评价机构相关条件提出意见。
（三）备案确认。经技术评估通过的学校，由市职鉴中心、市教委相关职能部门分别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委同意后，按规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报备。备案通过后，由市职鉴中心向学校出具备案回执，并列入本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目录管理。评价机构及其职业（工种）有效期为3年，评价机构目录实行动态调整。
（四）公布目录。经备案的评价机构及职业（工种）信息通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rsj.sh.gov.cn）、“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 （www.osta.org.cn），向社会公开并提供查询服务。公布内容包括评价机构名称、评价职业（工种）及等级范围、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信息等。
四、组织实施
（一）制定计划。学校在实施每批次评价前，应编制评价计划，通过信息系统向市职鉴中心备案。评价计划内容主要包括评价人员信息、评价时间地点、评价内容方式、考场安排及监考人员、考评人员、内部质量督导员安排情况等。
（二）组织评价。学校应严格按照经备案的相关工作方案及评价计划实施，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加强考务管理，落实内部监督措施，并接受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外部质量督导，按照“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三）结果备案。学校应在实施评价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评价结果报送市职鉴中心备案。
（四）颁发证书。评价结果经市职鉴中心备案通过后，学校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样式及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鉴发〔2021〕1号）中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和标准样式，制定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及时将证书信息报送市职鉴中心。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可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rsj.sh.gov.cn）、“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 （www.osta.org.cn）上免费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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